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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FHB/F/5/1/8/2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2018 年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修訂）規例》  
 
 
引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行使《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55 條的權力，訂立 附件 所載的《2018 年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以更新食物

中金屬雜質含量的相關標準。  
 
 
背景  
 
2. 現時，《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例》（第 132V
章）（《規例》）對食物中金屬雜質含量的規管如下：  
 

(a) 《規例》第3(1)條禁止輸入、託付、交付、製造

或售賣任何金屬含量超過《規例》附表1或2內列

明的濃度，或足以危害或損害健康的食物供人食

用；及  

(b) 《規例》附表1及 2就食物中7種金屬污染物（即

砷、銻、鎘、鉻、鉛、汞及錫）訂明19個最高准

許濃度。  
 
3. 《規例》於一九六零年開始實施，一直以來，政府修

改《規例》時均參考當時食品法典委員會 1和其他經濟體的標

準，以及當時掌握到的各類食物中金屬濃度的數據。多年來，

食品法典委員會有鑑於科學發展和風險評估結果，曾修訂食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六十年代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成立，其制訂的相關食

物標準，一直獲消費者、食品生產商、製造商、各經濟體的食品規管機關，以及各地食物業

界視為最重要的國際參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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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金屬污染物的標準，而不同的經濟體亦因應食品法典委

員會標準的演變、食物中金屬污染物水平的數據，以及當地

的食物消費模式／飲食習慣和風險評估結果等因素，修訂其

食物中金屬污染物的標準。  
 
 
建議修訂  
 
4. 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和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食

物安全中心（食安中心）已就《規例》進行全面檢討，過程

中參考了食品法典委員會有關食物中金屬污染物的最新標

準、其他經濟體的相關標準、本地的食物消費模式╱飲食習

慣和風險評估結果等。為加強保障公眾健康、提高規管工作

的成效，以及把本港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食衞局和食安中

心建議循以下方向／原則加強和更新《規例》的內容：  
  

(a) 取代現行「所有固體食物」及「所有液體食物」

的食物組別，改為就個別食物／食物組別訂定上

限 2，以便與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原則及現代國際

規管趨勢（即對消費者的膳食攝入量有顯著影響

的食物／食物組別訂定相關的金屬雜質標準）保

持一致；  
 

(b) 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所訂的上限，另有訂明者除

外；    
 

(c) 就對香港市民重要，而食品法典委員會未有訂定

相關上限的食物／食物組別訂定上限；   
 

(d) 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可用的食物描述和專門用

語，或其他經濟體的食物描述和專門用語，適當

更新《規例》中的食物描述和專門用語；以及  
 

(e) 現時《規例》沒有說明最高准許濃度如何適用於

經乾燥、脫水或濃縮處理的食品及以多種配料製

成的食品（即複合食品），因此需在《規例》中加

                                                 
2  上限（maximum level）一詞為食品法典委員會所採用，與最高准許濃度意思相同。為了與食

品法典委員會的專門用語協調一致，《修訂規例》會採用「上限」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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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關上限的說明。  
 
5. 有關建議修訂會將金屬污染物的數量由現時的 7 種

增至 14 種，7 種新加的金屬污染物為鋇、硼、銅、錳、鎳、

硒及鈾，上限的數目亦會由現時的 19 個增至 144 個。在 144
個上限中，較現行最高准許濃度更加嚴格的有 89 個，較寬鬆

的有 6 個 3，其餘大部分的上限則與現行最高准許濃度相同，

或為新訂立的標準。  
 
6. 我們認為具針對性的規管方式，即就個別食物╱食

物組別訂定金屬污染物上限有助我們按食物的已知風險，以

更集中、適切和相稱的方式規管有關食物中的金屬污染物。

此外，這亦符合食品法典委員會有關食物中制訂污染物上限

的原則，即上限的訂定應僅限於污染物對消費者（即當地一

般市民）總攝入量有顯著影響的食物，換言之，並不需要為

每種含污染物的食物訂定上限。  
 
 
《修訂規例》  
 
7. 《修訂規例》列出了為不同食物╱食物組別所擬訂

的 14 種金屬污染物的 144 個上限，並在有需要時為個別食

物╱食物組別加入定義，亦取締╱刪取了過時的條文，並為

如何在乾燥、脫水或濃縮處理的食物和複合食品應用上限訂

定原則。我們亦加入過渡性條文，為不同類別的食物提供不

同的寬限期。  
 
  
立法程序時間表  
 
8. 《修訂規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  
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3  就這六個建議上限而言，四個與食品法典委員會相關上限一致（即葉菜類蔬菜和小麥中的鎘、

魚類中的汞（甲基汞）以及罐頭食物中的錫）、一個（精米中的鎘）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上限

嚴格，以及一個（糙米中的鎘）與上述就精米鎘含量的上限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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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9. 我們明白市民期望《修訂規例》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盡快實施，但為給予足夠時間讓業界適應更新後的上限

（包括按需要尋找其他貨源），以及讓本地檢測和化驗機構

就新的上限建立檢測能力，我們建議《修訂規例》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先適用於部分新鮮食物（即新鮮水果蔬菜和蔬果

汁、新鮮動物和家禽的肉類及可食用什臟、水生動物和家禽

的蛋類），這些食物的保質期較其他食物為短。至於上述食

物以外的食物，由於這些食物的保質╱儲存期一般較長，我

們建議《修訂規例》在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始適用於這些食

物。  
 
 
建議的影響  
 
10. 建議將加強規管和更新食物中金屬雜質含量的標準，

以期更有效保障公眾健康、提升規管工作的成效，以及把本

港食物安全標準與國際標準接軌。此外，由於建議的上限基

本上與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和訂定食物中污染物上限的

原則一致，有關建議應不會影響香港的整體食物供應。再者，

食安中心的恆常食物監察計劃和額外進行的基線研究結果

顯示，本地市場所出售的食物中的金屬污染物含量大致符合

建議的上限。  
 
 
公眾諮詢  
 
11. 我們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至九月五日期間，就建

議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我們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十三日和七月三日出席了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會議，聆聽委員和業界代表的意見，

並在二零一八年一月九日向事務委員會滙報了公眾諮詢的

結果、我們對接獲意見的回應，以及建議的未來路向。公眾

和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按上述第 4段提出的方向╱原則

去更新《規例》。事務委員會有小部分委員認為金屬污染物

標準應盡可能嚴格，所以認為應維持《規例》就精米、葉菜

類蔬菜和小麥中的鎘所訂定的最高准許濃度。但亦有其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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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持份者認為標準的設定應以科學為本，而且需要在食物

安全和食物供應之間取得平衡。  
 
 
宣傳安排  
 
12. 我們將在《修訂規例》刊憲當日發布新聞稿，並會安

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查詢  
 
13.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3509 8708
與食物及衞生局署理高級首席行政主任黃佩心女士聯絡。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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